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

1、 事项名称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2、 事项编码
9900-A-04000-140623
3、 实施部门
右玉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4、 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5、 适用范围
法人 
6、 设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第二十五条 在山区、丘陵区、风沙区以及水土保持规划确定的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其他区域开办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项目，生产建设单位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按照经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采取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措施。没有能力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的，应当委托具备相应技术条件的机构编制。 水土保持方案应当包括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的范围、目标、措施和投资等内容。 水土保持方案经批准后，生产建设项目的地点、规模发生重大变化的，应当补充或者修改水土保持方案并报原审批机关批准。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过程中，水土保持措施需要作出重大变更的，应当经原审批机关批准。。
7、 办理条件
征占地面积在0.5公顷以上或者挖填土石方总量在1千立方米以上的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和报告表审批（含变更）  
8、 申办材料
1.书面申请 原件3份      
2.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或者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9、 办理方式
窗口/股室办理 
10、 办理流程
1.受理;依法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对材料进行初审。
3.决定;作出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行政许可决定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信息公开。 
11、 办理时限
5个工作日
12、 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涉及收费 
13、 结果送达
窗口/股室领取 
14、 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 
15、 咨询方式
0349-5965088 
16、 监督投诉渠道
0349-12345 
17、 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窗口/股室咨询、电话通知 
十八、办理流程
受理-审查-审核-办结







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海洋工程、核与辐射类除外）
二、事项编码
9900-A-03301-140623
三、实施部门
右玉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四、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五、适用范围
法人 
六、设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九条 编制有关开发利用规划，建设对环境有影响的项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未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开发利用规划，不得组织实施；未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建设项目，不得开工建设。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九条、第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司法行政、旅游、新闻出版、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应加强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普及环境保护科学、法律知识，开展舆论监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应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各自的职责对环境与资源保护实施监督管理。 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全省环境监测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建立地方环境监测制度，制定地方环境监测规范，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地方环境监测网络。
七、办理条件
1、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的要求
2、符合国家节能减排和清洁生产的要求
3、建设项目选址、选线、布局符合区域、流域规划、城市总体规划
4、项目所在区域环境质量满足相应环境功能区划和生态功能区划标准或要求
5、拟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能确保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并满足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
6、拟采取的生态保护措施能有效预防和控制生态破坏
7、绝大多数公众（90%以上）支持项目建设
8、项目存在的环境风险可接受  
八、申办材料
1.书面申请 原件3份      
2.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 原件3份          
九、办理方式
窗口/股室办理 
十、办理流程
1.受理;依法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对材料进行初审。
3.决定;作出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行政许可决定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信息公开。 
十一、办理时限
30个工作日
十二、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涉及收费 
十三、结果送达
窗口/股室领取 
十四、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 
十五、咨询方式
0349-5965088 
十六、监督投诉渠道
0349-12345 
十七、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窗口/股室咨询、电话通知 
十八、办理流程
受理-审查-审核-办结   



















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二、事项编码
9900-Z-22591-140623
三、实施部门
右玉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四、事项类别
其他权利 
五、适用范围
法人 
六、设立依据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自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规划、公安消防、环保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报建设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备案。
《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办法》第四条 建设单位应当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依照本办法规定，向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备案机关）备案。
七、办理条件
建设单位应当自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规划、公安消防、环保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报建设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备案。
八、申办材料
1、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2、施工单位的工程施工竣工报告
3、单位工程竣工验收记录
4、消防验收合格文件
5、住宅工程使用说明书
6、终身负责制资料一套
7、设计单位对设计文件的质量检查报告
8、地基与基础、主体结构工程验收记录及检测
9、建设工程质量保修书
10、住宅工程质量保修书
11、勘察、设计质量承诺书
12、勘察单位对勘察文件的质量检查报告
13、环保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准许使用文件
14、规划许可证及规划批复文件
15、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和开工报告
16、监理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评价报告
17、节能等专项验收合格文件
九、办理方式
窗口/股室办理 
十、办理流程
1.受理;依法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对材料进行初审。
3.决定;作出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行政许可决定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信息公开。 
十一、办理时限
5个工作日
十二、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涉及收费 
十三、结果送达
窗口/股室领取 
十四、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 
十五、咨询方式
0349-5965088 
十六、监督投诉渠道
0349-12345 
十七、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窗口/股室咨询、电话通知 
十八、办理流程
受理-审查-审核-办结


















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
二、事项编码
9900-F-22523-140623
三、实施部门
右玉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四、事项类别
行政确认 
五、适用范围
法人 
六、设立依据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  对其他建设工程实行备案抽查制度。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应当对备案的其他建设工程进行抽查。
《山西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实施细则》（试行）本细则第六条规定的特殊建设工程以外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自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设区市确定的消防验收备案主管部门申请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
七、办理条件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 第十四条规定特殊工程以外的其他工程，在竣工验收之日起5日内办理。
八、申办材料
1、消防备案申请表
2、竣工验收报告
3、涉及消防的竣工图纸
九、办理方式
窗口/股室办理 
十、办理流程
1.受理;依法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对材料进行初审。
3.决定;作出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行政许可决定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信息公开。 
十一、办理时限
5个工作日
十二、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涉及收费 
十三、结果送达
窗口/股室领取 
十四、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 
十五、咨询方式
0349-5965088 
十六、监督投诉渠道
0349-12345 
十七、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窗口/股室咨询、电话通知 
十八、办理流程
受理-审查-审核-办结











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人民防空工程、兼顾人民防空需要的地下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二、事项编码
9900-A-22592-140623
三、实施部门
右玉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四、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五、适用范围
法人 
六、设立依据
《山西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规定》 第十九条 人民防空工程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修建。人民防空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及时报请提供建设项目人民防空工程设计条件表的人民防空行政主管部门进行专项验收。第二十条 人民防空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规划、公安消防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报提供建设项目人民防空工程设计条件表的人民防空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同时将人民防空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七、办理条件
人民防空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规划、公安消防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报提供建设项目人民防空工程设计条件表的人民防空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八、申办材料
1、监理施工单位中标通知书和合同
2、建设、勘察、设计、监理、施工（含防护防化设备生产安装企业）等单位的资质等级证书（复印件盖红章各一份）
3、人防工程施工组织设计
4、工程规划许可证
5、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6、监理单位人防资质和监理人员人防工程监理上岗证
7、人防工程审图合格书、意见书及其回复
8、人防工程报监登记表
9、人防工程监理方案或实施细则（人防专篇）
10、全套施工图（人防专用图审合格的蓝图）
九、办理方式
窗口/股室办理 
十、办理流程
1.受理;依法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对材料进行初审。
3.决定;作出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行政许可决定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信息公开。 
十一、办理时限
5个工作日
十二、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涉及收费 
十三、结果送达
窗口/股室领取 
十四、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 
十五、咨询方式
0349-5965088 
十六、监督投诉渠道
0349-12345 
十七、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窗口/股室咨询、电话通知 
十八、办理流程
受理-审查-审核-办结




















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报建审批
二、事项编码
9900-A-03600-140623
三、实施部门
右玉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四、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五、适用范围
法人 
六、设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城市新建民用建筑，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
七、办理条件
《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十七条 城市新建、扩建民用建筑时，必须按国家和省有关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的规定，由建设方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
八、申办材料
1、建设项目人民防空审查申报表
2、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者项目申请报告
3、建设项目人民防空工程设计条件
4、防空地下室建设承诺书
九、办理方式
窗口/股室办理 
十、办理流程
1.受理;依法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对材料进行初审。
3.决定;作出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行政许可决定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信息公开。 
十一、办理时限
1个工作日
十二、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涉及收费 
十三、结果送达
窗口/股室领取 
十四、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 
十五、咨询方式
0349-5965088 
十六、监督投诉渠道
0349-12345 
十七、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窗口/股室咨询、电话通知 
十八、办理流程
受理-审查-审核-办结















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人防通信警报设施拆除和搬迁审批
二、事项编码
9900-A-06800-140623
三、实施部门
右玉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四、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五、适用范围
法人 
六、设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三十五条 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必须保持良好使用状态。设置在有关单位的人民防空警报设施，由其所在单位维护管理，不得擅自拆除。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可以组织试鸣防空警报;并在试鸣的五日以前发布公告。
七、办理条件
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防空行政主管部门管理本行政区域的人民防空工作，其主要职责是：（三）组织人民防空工程、通信、警报的建设和管理。
八、申办材料
1、人防通信警报设施拆除、拆移申请书
九、办理方式
窗口/股室办理 
十、办理流程
1.受理;依法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对材料进行初审。
3.决定;作出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行政许可决定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信息公开。 
十一、办理时限
1个工作日
十二、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涉及收费 
十三、结果送达
窗口/股室领取 
十四、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 
十五、咨询方式
0349-5965088 
十六、监督投诉渠道
0349-12345 
十七、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窗口/股室咨询、电话通知 
十八、办理流程
受理-审查-审核-办结














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公路建筑控制区内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许可
二、事项编码
9900-A-08100-140623
三、实施部门
右玉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四、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五、适用范围
法人 
六、设立依据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2011年3月7日国务院令第593号）第二十七条：进行下列涉路施工活动，建设单位应当向公路管理机构提出申请：（七）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内埋设管道、电缆等设施。
七、办理条件
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内埋设管道、电缆等设施。
八、申办材料
1、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内埋设管道、电缆设施申请书
2、全套施工图
九、办理方式
窗口/股室办理 
十、办理流程
1.受理;依法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对材料进行初审。
3.决定;作出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行政许可决定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信息公开。 
十一、办理时限
1个工作日
十二、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涉及收费 
十三、结果送达
窗口/股室领取 
十四、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 
十五、咨询方式
0349-5965088 
十六、监督投诉渠道
0349-12345 
十七、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窗口/股室咨询、电话通知 
十八、办理流程
受理-审查-审核-办结


















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公路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二、事项编码
9900-A-22593-140623
三、实施部门
右玉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四、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五、适用范围
法人 
六、设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1997年7月3日主席令第86号，2017年11月4日第五次修正）第三十三条：公路建设项目和公路修复项目竣工后，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验收；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七、办理条件
1、通车试运营2年后；
2、交工验收提出的工程质量缺陷等遗留问题已处理完毕，并经项目法人验收合格；
3、工程决算已按交通部规定的办法编制完成，竣工决算已经审计，并经交通主管部门或其授权单位认定；
4、竣工文件已按交通部规定的内容完成；
5、对需进行档案、环保等单项验收的项目，已经有关部门验收合格；
6、各参建单位已按交通部规定的内容完成各自的工作报告；
7、质量监督机构已按交通部规定的公路工程质量鉴定办法对工程质量检测鉴定合格，并形成工程质量鉴定报告。
八、申办材料
1、项目执行报告、设计工作报告、施工总结报告和监理工作报告
2、档案、环保等单项验收意见
3、交工验收报告
4、项目基本建设程序的有关批复文件
5、项目基本建设程序的有关批复文件
6、土地使用证或建设用地批复文件
7、竣工决算的核备意见、审计报告及认定意见
九、办理方式
窗口/股室办理 
十、办理流程
1.受理;依法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对材料进行初审。
3.决定;作出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行政许可决定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信息公开。 
十一、办理时限
5个工作日
十二、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涉及收费 
十三、结果送达
窗口/股室领取 
十四、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 
十五、咨询方式
0349-5965088 
十六、监督投诉渠道
0349-12345 
十七、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窗口/股室咨询、电话通知 
十八、办理流程
受理-审查-审核-办结





















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取水许可
二、事项编码
9900-A-02130-140623
三、实施部门
右玉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四、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五、适用范围
法人 、个人
六、设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七条 国家对水资源依法实行取水许可制度和有偿使用制度。但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水塘、水库中的水的除外。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组织实施。 第四十八条 直接从江河、湖泊或者地下取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规定，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申请领取取水许可证，并缴纳水资源费，取得取水权。但是，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圈养畜禽饮用等少量取水的除外。 实施取水许可制度和征收管理水资源费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七、办理条件
本县区域内直接从地下或江河、湖泊取水的单位或个人
八、申办材料
1、取水许可申请书
2、水资源论证报告
3、水利部门备案表
4、取水设施自核验报告
九、办理方式
窗口/股室办理 
十、办理流程
1.受理;依法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对材料进行初审。
3.决定;作出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行政许可决定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信息公开。 
十一、办理时限
10个工作日
十二、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涉及收费 
十三、结果送达
窗口/股室领取 
十四、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 
十五、咨询方式
0349-5965088 
十六、监督投诉渠道
0349-12345 
十七、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窗口/股室咨询、电话通知 
十八、办理流程
受理-审查-审核-办结









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河道采砂许可
二、事项编码
9900-A-02190-140623
三、实施部门
右玉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四、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五、适用范围
法人 、个人
六、设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三十九条：国家实行河道采砂许可制度。河道采砂许可制度实施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二十五条：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进行下列活动，必须报经河道主管机关批准；涉及其他部门的，由河道主管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批准
七、办理条件
1、单位或个人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开采砂石；
2、符合可采区和可采期的要求；
3、符合年度采砂总量控制要求；
4、符合规定的作业方式；
5、有符合要求的采砂设备和技术人员；
八、申办材料
1、河道采砂申请书
2、营业执照及申请人有效身份证明的复印件
3、河道采砂设备和相应技术人员的有关证明文件
4、河道采砂项目可行性论证报告
5、与有利害关系的第三者达成的协议
九、办理方式
窗口/股室办理 
十、办理流程
1.受理;依法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对材料进行初审。
3.决定;作出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行政许可决定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信息公开。 
十一、办理时限
1个工作日
十二、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涉及收费 
十三、结果送达
窗口/股室领取 
十四、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 
十五、咨询方式
0349-5965088 
十六、监督投诉渠道
0349-12345 
十七、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窗口/股室咨询、电话通知 
十八、办理流程
受理-审查-审核-办结










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取水工程或设施竣工验收审批
二、事项编码
9900-Z-22510-140623
三、实施部门
右玉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四、事项类别
其他权利 
五、适用范围
法人 、个人
六、设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七条 国家对水资源依法实行取水许可制度和有偿使用制度。但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水塘、水库中的水的除外。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组织实施。 第四十八条 直接从江河、湖泊或者地下取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规定，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申请领取取水许可证，并缴纳水资源费，取得取水权。但是，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圈养畜禽饮用等少量取水的除外。 实施取水许可制度和征收管理水资源费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七、办理条件
本县区域内直接从地下或江河、湖泊取水的单位或个人
八、申办材料
1、取水许可申请书
2、水资源论证报告
3、水利部门备案表
4、取水设施自核验报告
九、办理方式
窗口/股室办理 
十、办理流程
1.受理;依法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对材料进行初审。
3.决定;作出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行政许可决定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信息公开。 
十一、办理时限
5个工作日
十二、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涉及收费 
十三、结果送达
窗口/股室领取 
十四、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 
十五、咨询方式
0349-5965088 
十六、监督投诉渠道
0349-12345 
十七、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窗口/股室咨询、电话通知 
十八、办理流程
受理-审查-审核-办结









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节能审查
二、事项编码
9900-A-09360-140623
三、实施部门
右玉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四、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五、适用范围
法人
六、设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十五条 国家实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项目，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已经建成的，不得投入生产、使用。政府投资项目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依法负责项目审批的机关不得批准建设。具体办法由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七、办理条件
1.政府投资项目需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前办理。
 2.企业投资项目需在项目开工前办理。
八、申办材料
1、项目单位编制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报告》文本
2、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申请书
九、办理方式
窗口/股室办理 
十、办理流程
1.受理;依法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对材料进行初审。
3.决定;作出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行政许可决定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信息公开。 
十一、办理时限
3个工作日
十二、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涉及收费 
十三、结果送达
窗口/股室领取 
十四、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 
十五、咨询方式
0349-5965088 
十六、监督投诉渠道
0349-12345 
十七、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窗口/股室咨询、电话通知 
十八、办理流程
受理-审查-审核-办结














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
二、事项编码
9900-A-23525-140623
三、实施部门
右玉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四、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五、适用范围
法人
六、设立依据
《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第二十三条：“油库、气库、弹药库、化学品仓库和烟花爆竹、石化等易燃易爆建设工程和场所，雷电易发区内的矿区、旅游景点或者投入使用的建（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单独安装雷电防护装置的场所，以及雷电风险高且没有防雷标准规范、需要进行特殊论证的大型项目，其雷电防护装置的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由县级以上地方气象主管机构负责。”
七、办理条件
需气象部门进行的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      项目
八、申办材料
1、易燃易爆等特定场所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实行承诺制申报表
2、易燃易爆等特定场所防雷装置设计单位质量承诺书
3、提供由具有甲级防雷装置检测资质单位出具的《易燃易爆等特定场所防雷装置竣工验收检测报告》（须有隐蔽工程记录）
4、易燃易爆等特定场所防雷装置竣工验收实行承诺制备案申请表
九、办理方式
窗口/股室办理 
十、办理流程
1.受理;依法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对材料进行初审。
3.决定;作出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行政许可决定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信息公开。 
十一、办理时限
1个工作日
十二、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涉及收费 
十三、结果送达
窗口/股室领取 
十四、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 
十五、咨询方式
0349-5965088 
十六、监督投诉渠道
0349-12345 
十七、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窗口/股室咨询、电话通知 
十八、办理流程
受理-审查-审核-办结







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
二、事项编码
9900-A-06700-140623
三、实施部门
右玉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四、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五、适用范围
法人
六、设立依据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 第十七条：使用单位应当自建筑起重机械安装验收合格之日起30日内，将建筑起重机械安装验收材料、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理制度、特种作业人员名单等，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办理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登记标志置于或附着于该设备的显著位置。
七、办理条件
建筑起重机械出租单位或者自购建筑起重机械使用单位，在建筑起重机械首次出租或安装前，应当向本单位工商注册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办理备案手续。
八、申办材料
1、建筑起重机械备案证明；复印件1份
2、建筑起重机械租赁合同；复印件1份
3、建筑起重机械检测报告和安装验收资料；原件1份
4、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证书；复印件1份
5、建筑起重机械维护保养制度；复印件1份
6、建筑起重机械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复印件1份
九、办理方式
窗口/股室办理 
十、办理流程
1.受理;依法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对材料进行初审。
3.决定;作出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行政许可决定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信息公开。 
十一、办理时限
1个工作日
十二、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涉及收费 
十三、结果送达
窗口/股室领取 
十四、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复议 
十五、咨询方式
0349-5965088 
十六、监督投诉渠道
0349-12345 
十七、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窗口/股室咨询、电话通知 
[bookmark: _GoBack]十八、办理流程
受理-审查-审核-办结



























                         
